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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6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2022-108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公司相关事项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内容：建议兖矿能源从平煤股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对标公

司调出。调整后的对标公司为中煤能源、淮北矿业、山西焦煤、冀中能

源、盘江股份、辽宁能源6家。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平煤股份”）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2

年11月3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标公司相关事

项的议案》，现将相关调整内容公告如下： 

一、调整对标公司的原因、依据及调整情况 

今年以来，由于俄乌冲突的突然爆发，全球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供

应链受到了较大冲击，4月份以后，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国际市场石

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国内外煤炭市场价格差异明显，

无法预见的突发因素，导致兖矿能源作为跨国经营的特大型煤炭企业，

已不适宜作为平煤股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对标公司。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一）兖矿能源简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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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能源”），是集矿业、

高端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主导产业的国际化特大型能源上市公司。

兖矿能源煤炭业务主要分布在山东、陕蒙和澳洲三大煤矿基地，截至 

2021年末，该公司拥有煤炭资源量145.52亿吨，原煤产能2.1亿吨/年；

拥有煤气化、煤液化等多条完整煤化工产业链，聚甲醛产能全国第二，

醋酸产能全国前三。 

（二）兖矿能源不适合作为对标公司的情况说明 

对照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考核管理办法》中提出的

“按照证监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市公司的分类标准，选取企业经营环

境、主营业务与平煤股份煤种类型相近、资产规模及运营模式类似、煤

炭赋存条件可比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标企业”的标准，兖矿能源不适合作

为对标公司的理由如下： 

1、海外煤价大幅上涨，平煤股份无海外煤炭采选销售业务 

兖矿能源作为国内八家焦煤企业联盟成员企业，年初公司选取兖矿

能源、中煤能源、淮北矿业、山西焦煤、冀中能源、盘江股份、辽宁能

源作为对标公司。 

兖矿能源作为跨国经营的特大型企业，兖煤澳洲是兖矿能源在澳洲

持有的核心煤炭资产（持股62.26%），资源储量达60.13 亿吨，2021年

商品煤产销量4176万吨。而其他几家对标公司主营业务、产品销售市场

基本在国内。 

2022年4月份以来，由于俄乌冲突突然爆发，导致全球能源供应链

断裂，海外煤炭需求激增，能源价格暴涨，国际市场动力煤价格大幅提

高，2022年前三个季度动力煤均价为316澳元/吨，折合人民币1500元/

吨，而同期国内市场年度长协价国家发改委最高限价为5500大卡动力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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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元/吨，国际、国内市场煤炭产品销售价格差异明显。 

 

2020年1月-2022年11月4日澳大利亚动力煤价格指数（美元/吨） 

 

在国际市场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兖煤澳洲2022年上半年同

比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17.38亿澳元，折合人民币80.3亿元，占兖矿

能源2022年上半年净利润180亿元的44.6%；而平煤股份的煤炭产品销售

市场全部在国内，无海外业务，导致平煤股份与兖矿能源在主营业务上

市场差异较大，不具备可比性。 

2、平煤股份无煤化工业务 

兖矿能源除煤炭开采洗选业务外，还有煤化工业务。兖矿能源化工

产品包括甲醇、乙二醇、醋酸、醋酸乙酯、己内酰胺、聚甲醛、液体蜡、

稳定轻烃等，产能937万吨，跻身全国前列。 

化工行业延续2021年复苏的趋势，尤其是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叠

加北溪1、2号天然气管道事件影响，全球石油、天然气等化工原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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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且“易上难下”维持高位运行，化工产品出口增长强劲，带

动具有可替代性的煤化工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煤化工产品价格维持高

位运行，兖矿能源煤化工等相关产业营业收入持续提升。 

兖矿能源2022年上半年销售收入1002.85亿元，煤炭销售收入

612.82亿元，其中国内煤炭销售收入383.47亿元，占比38.24%，煤化工

及其他业务收入390.03亿元，占比38.89%；而平煤股份2022年上半年销

售收入194.03亿元，其中煤炭采选业收入188.07亿元，占比96.93%，产

业结构单一，与兖矿能源产业结构相比差别明显。 

 

2022 年上半年销售收入结构对比（亿元） 

 业务构成 

兖矿能源 平煤股份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国内煤炭 383.47 38.24 188.07 96.93 

兖煤澳洲 229.35 22.87   

煤化工 129.45 12.91   

其他 260.58 25.98 5.96 3.07 

合计 1002.85 100 194.03 100 

 

3、平煤股份煤炭产能、资产规模较小 

兖矿能源通过资产并购，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达到

2954.52亿元，所有者权益1220.23亿元，平煤股份总资产741.39亿元，

所有者权益237.35亿元，资产规模差距明显；兖矿能源2021年实现商品

煤产量10,503万吨，同期，平煤股份原煤产量2885万吨，产能差别较大。 

鉴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由于俄乌冲突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导致

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兖矿能源通过并购重组带来的产

业结构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兖矿能源已不适合作为平煤股份限制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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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激励计划的对标公司，建议兖矿能源不再列入平煤股份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对标公司的范畴。 

二、本次对标公司调整的影响 

兖矿能源从平煤股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对标公司调出后，剩余

对标公司更具可比性，能更好地体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管理的科

学合理性，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管理效能，激发激励对象工作激情，提升

公司经营业绩，为投资者创造更高价值，有利于维护股东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三、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年11月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以

及《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的议案》。同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公司自2020年12月16日起至2020年12月25日在内部公示激励对

象 名 单 ， 该 名 单 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http://www.sse.com.cn)进行公告，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

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此外，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20年12月26日出具了《平煤股份监事会关于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 

 

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

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本激励计划获得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

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其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

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2022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

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标公司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兖矿能源不再列入平煤股份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对标公司的范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公司的调整，

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中相关调整事项的规定。本次调整后，对标公司更具可比性，

能更好地体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管理的科学合理性，有利于进一

步提高管理效能，激发激励对象工作热情，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为投资

者创造更高价值，不存在导致提前解除限售或降低授予价格的情形，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关于调

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公司相关事项的议案。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标公司调整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公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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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工作指引》《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

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为调整本次股票激励计划已经履

行的相关法定程序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调整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

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日 


